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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

沪科建复〔2023〕6号

对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

第 0399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司徒国海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加强“从 1 到 10”这一“中间阶段”项目支持的代

表建议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“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，强化

目标导向，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”。“中间阶段”是科技

成果转化重要节点，我市高度重视，在体系化、全链条、全要素推

进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，持续加大中间环节投入力度，并创新组织

方式，通过政府引导、市场主导方式，动员更多技术要素市场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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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参与科技成果转化。您的建议为我们高质量推动本市科技成果

转化，提供很有价值的路径和启示。

一、体系化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整体情况

自 2017 年上海出台《上海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》以来，上

海成立市级层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联席会议，全市 17 个委办局形

成合力，出台十余件与科技成果转化有关的制度文件，从科技成果

供给端、需求端和服务端“三端发力”，体系化推进科技成果转化。

一是聚力改革创新，持续释放高校院所转化活力。深化赋予科

研人员科技成果长期使用权或所有权试点，支持上海交通大学开展

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改革试点，印发《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

转化操作细则（试行）》，加快推动医疗卫生机构成果转化政策落

地。二是聚力企业主体，加速推动需求导向科技成果转化。建设大

企业开放创新中心，释放大企业创新需求、开放产业链应用场景，

促进产学研合作、大中小企业协同；构建企业需求导向的供需对接

体系，一平台（全球技术供需对接平台）、一展（全球技术转移大

会）、一赛（创新挑战赛）组合发力，加速疏通产业链创新链双向

链接快车道。三是聚力专业服务，加速集聚技术转移服务资源。一

所（上海技术交易所）、一中心（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）、多机

构（百余家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）互利共生的服务网络加速形成。

二、关于代表建议的具体推进情况

关于“尽快完善‘中间阶段’项目管理政策”的建议，一是积

极推动科技成果市场化评价，科技成果评价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难点，

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，支持必利评估等专业化技术评估机构发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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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支持上海技术交易所承担科技部科技成果市场化评价的改

革试点工作，引导上海技术交易所牵头建立适应技术要素市场发展

的科技成果市场化评价体系，汇聚一批市场化的专业评价服务机构

和评价人才队伍，以服务多元主体、契合不同场景，充分发挥市场

化评价工作在构建高标准技术要素市场中的支撑作用。二是持续深

化尽职免责机制。早在 2015 年，《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

化的实施意见》在全国率先提出“本市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国有

企业以科技成果对外投资实施转化的，经审计确认发生投资亏损

的，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审定对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且未牟取私

利的，不纳入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保值增值考

核范围”，此后《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》（2017年）进行

法制保障，明确了“勤勉尽责”具体标准：“研发机构、高等院校、

国有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，未谋取非法利益的，

不因科技成果转化后续价值变化而产生决策责任”；并在 2019 年

市委市政府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

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见》（“科改 25条”）、2020年《上海市推

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》中，均对科技创新宽容失败从制度上予

以明确。近期将开展扩大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

使用权试点，也将提出《上海赋权试点尽职免责制度指引》，供各

试点单位参考适用。三是支持宝山区积极探索科技成果转化财政支

持新方式。宝山区推出《宝山区科技成果转化项目“先投后股”创

新改革试点方案》，每年在区产业扶持资金中设立“先投后股”专

项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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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对‘中间阶段’项目增加支持力度”的建议。一是试

点开展概念验证中心建设，支持上海理工大学、华东理工大学结

合各自资源禀赋，设立概念验证资金，形成科技成果早期发现、

技术和商业可行性验证的机制；另一方面，引导行业骨干企业建

立开放式创新平台，与科研机构联合建立概念验证中心；同时，

支持具备“概念验证”服务能力的技术转移机构，对高校早期成

果，进行概念验证和转化服务，形成投资驱动下的“概念验证+创

业+投资”模式。二是打造线上全球技术供需对接平台 Innomatch。

科研人员可可登录查看企业提交技术需求，上传解决方案形成对

接，自 2022年 8月发布以来，征集国际国内 1385家创新企业 2617

项需求，促成需求解决 581项，意向或正式交易 18.3亿元，对接

率从不足 20%提升至 46%。三是开展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

攻关，以“揭榜挂帅”模式，推动科技型骨干企业成为技术创新

决策、科研投入、组织科研和成果转化的主体，促进跨区域产学

研合作，联合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，推动重点产业链关键核心

技术自主可控。

关于“协调落实‘中间阶段’技术人才评价政策”的建议。

本市多措并举、多管齐下，优化技术转移人才发展的社会环境。

一是开辟职称通道。组建上海市经济系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高级

职称评审委员会，面向本市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中提供技术转

移转化全链条、专业化服务人员开展支撑评审工作，两年内本市

共有近 20 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业技术人才首获高级经济师职

称；二是发布上海成果转化类紧缺人才开发目录。建立技术转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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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分类评价体系，将技术转移人才纳入本市“优秀技术带头人”

选拔范畴，目前 6 名技术转移人才入选“优秀技术带头人”（技

术转移方向）。三是探索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培养。同济大学首

批 15 名技术转移方向 MBA/MPA学生毕业，联合国家技术转移

东部中心探索形成以实训为特色的学历教育培训体系，3项真实

案例落地，建立了覆盖全国知名高校MBA学生组织、千余人参

与的学员社群。上海交通大学共招收 171名技术转移专业硕士研

究生。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设立 10 个实训基地，培训初

中高级技术经理人 742人，律师、投资人等一批高素质人才加入

高级技术经理人队伍中。

下阶段，市科委将会同相关部门，充分汲取代表意见建议，

聚焦“从 1 到 10”科技成果转化，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。

一是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产权制度。开展扩大赋予科研人员职务

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工作，形成科技成果转化尽职

免责和负面清单指引，建立区别于现行国有资产管理的职务科技

成果单列管理制度；健全科研人员创业企业通道，建立产权界定

清晰、收益分配明确的合规发展机制。二是优化科技成果转化评

价政策。重点研究制定本市财政科研项目专项经费差异化绩效评

价体系，对应用类科研项目，从重立项向重结果转变，将绩效评

价结果和科研成果转化、落地等情况作为项目调整、后续支持的

重要依据。推动上海技术交易所建立健全适应科技成果转化规律

的科技成果确价体系。三是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建设。

加大概念验证中心投入力度，建立科学成果早期发现、技术和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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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可行性验证、技术转移和投融资机制，推广“概念验证+创业+

投资”模式。四是强化企业需求导向科技成果转化。引导科技型

骨干企业牵头构建大企业开放式创新中心，建立横向科研基金，

组建创新联合体，深度开展产学研合作、大中小企业协同。发挥

企业“出题者”作用，用好中国创新挑战赛、全球技术供需对接

平台，释放各类企业创新需求，引导国际国内科研机构、科技型

中小企业通过“揭榜比拼”，解决企业难题。五是支持科技人才分

类评价改革试点。建立以绩效和质量导向的技术经理人分类评价

体系，健全引育体系、加强政策支持、畅通事业发展。发挥浦东

引领区作用，推进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建设，健全技术经

理人课程体系和实训体系，持续推动技术转移方向学历教育，培

养一批从科技到产业的全链条复合型科技产业组织人才。

感谢您对本市科技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！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

2023年 5月 10日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，市人大代表工作处。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3年 5月 10日印发


